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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人民政府文件 

 

 

安政发〔2016〕12 号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

关于更新安康市中心城区基准地价和 

划拨用地供地价格的公告 
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

市房地产管理法》及陕西省国土资源厅《关于做好 2015 年度城镇

基准地价更新与调整工作的通知》（陕国土资用发〔2014〕71 号）

精神，依据相关技术规程，对 2011 年安康中心城区基准地价和划

拨用地供地价格进行了调整和更新，现予以公告。 

一、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范围 

本次公告的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为安康中心城市总

体规划确定的 160 平方公里规划区范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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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公告方式 

本次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公告方式采用安康市中心

城区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表、安康市中心城区基准地价

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级别图、安康市中心城区主要路段路线价表

予以表示和公告。 

三、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内涵 

本次基准地价价格基准日为 2014 年 12 月 31 日。基准地价采

用的是土地在正常市场条件下“五通一平”（即通路、通电、通

上水、通下水、通讯及场地平整）和平均土地容积率（商服为 2.5，

住宅为 2.5，工矿仓储为 1.0）条件下，不同用途（商服、住宅、

工矿仓储三种类型）土地在 2014 年 12 月 31 日，各用途用地在法

定最高出让年限（商服 40 年，住宅 70 年，工矿仓储 50 年）下的

国有土地使用权平均价格（含土地出让金）。本次基准地价适用

于土地使用权出让、转让、出租、抵押、作价入股等宗地价格评

估，并作为政府和相关部门制定土地利用有关政策的参考依据。

土地使用权拍卖、招标、挂牌的出让价格按拍卖、招标、挂牌的

实际成交价定价。 

本次划拨用地供地价格按照六个级别制定，不再按照用地类

型划分级别。划拨用地供地价格六个级别与基准地价六个级别区

域范围相同。划拨用地价格不包含地上青苗、林木、建筑物、构

筑物等拆迁费用。具体供地价格标准按照建设用地所在的区片级

别对应的价格计算，原则上不得低于市政府公布的划拨用地供地

价格。若因土地征收成本提高等原因导致实际划拨用地价格高于



 

 
—  3  — 

市政府公布的划拨用地供地价格时，以实际发生的价格供地。划

拨用地供地价款由市国土资源局在办理划拨供地时收取，上缴市

财政专户，实行“收支两条线”管理。 

本公告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自 2016年 6月 1日起执

行。 

 

附件：1.安康市中心城区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表 

    2.安康市中心城区基准地价和划拨用地供地价格级别图 

    3.安康市中心城区主要路段路线价表 

4.安康市中心城区土地级别分布说明表 

 

 

安康市人民政府 

2016 年 5 月 5 日 

 

 

 

 

 


